
民法典的“第一案”们来了
背后体现以依法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导向

1月4日上午，广东省广州
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
告庾某某诉被告黄某某高空抛
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这也是
《民法典》实施后广州市的第一
案。经过1个小时的审理，合议
庭适用《民法典》当庭宣判。

2019年5月26日下午，年
近七旬的庾某某在小区花园内
散步，经过黄某某楼下时，黄某
某家小孩在自家35楼房屋阳台
抛下一瓶矿泉水，水瓶落在庾
某某身旁，致其受惊吓摔倒。
报警后，庾某某被送入医院
治疗。

次日，庾某某亲属与黄某
某一起查看监控，确认了侵权
事实后双方签订了一份确认
书。协议签订后，黄某某赔偿
庾某某1万元。

医院诊断认为，庾某某右
侧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右
侧眼眶骨折，住院费用花费数
万元。经法医鉴定，庾某某伤
情构成十级伤残。此后，庾某
某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黄某某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
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
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故
本案应适用《民法典》。对侵权
事实确认后，法院根据《民法
典》及相关规定，确定由被告赔
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
金、鉴定费合计8.2万余元，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
生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成
为“城市上空之痛”。对此，《民
法典》将对高空安全的保护推
向了新高度，明确禁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对高空抛物、高
空坠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进
行了厘定，也对物业服务企业
的安全保障责任和公安机关的
调查责任作出了规定。《民法
典》的施行对遏制高空抛物行
为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案的
裁判，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向高
空抛物等不文明行为说“不”，
倡导公众讲文明、讲公德，树立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此外，刚刚颁布的刑法
修正案(十一)规定，高空抛物情
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承担刑事
责任。

1月4日，上海金融法院首
次适用《民法典》二审审结一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判决贷
款机构在贷款合同中负有明确
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因贷款
机构未披露实际利率而收取的
超过合同约定利率的部分利息
应予返还。

本案中，原告田某、周某与
被告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于2017
年9月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原告
向被告借款600万元，贷款期限
8年，贷款利率具体以《还款计
划表》为准，平均年利率为
11.88%。还款方式为分次还
款，《还款计划表》载明每月还
款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

根据合同约定，田某、周某
按期归还了15期本息。随后，
田某、周某提前还款，实际支付
本息740余万元。田某、周某认
为实际利率高达20.94%，远高
于合同约定的11.88%，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原信托退
还多收的利息及相关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还款
计划表》列明每一期还款的本
息合计金额及剩余本金，亦由
借款人签字确认，故不存在隐
瞒利率的事实，判决驳回田某、
周某的诉讼请求。田某、周某
不服，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
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
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格
式条款提供者应当采取合理方
式提示对方注意与其有重大利
害关系的条款，并明确未履行

该义务时的法律后果。本案
中，《还款计划表》仅载明每期
还款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既
未载明实际利率，也未载明利
息总额或其计算方式。《还款计
划表》不足以揭示借款合同的
实际利率。

借款合同首部载明平均年
利率11.88%，同时载明还款方
式为分次还款。借款人主张以
11.88%为利率，以剩余本金为
基数计算利息，符合一般理性
人的通常理解，也符合交易习
惯和诚信原则，应予支持。上
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
销原审判决，改判中原信托返
还田某、周某多收取的利息84
万余元。

对于此案，上海金融法院
审判团队负责人沈竹莺介绍，
近年来，我国零售贷款业务快
速增长，2019年仅消费贷款规
模即超过13万亿元。零售贷款
的借款人均为自然人，多为普
通消费者、小微企业主。实践
中，一些贷款机构利用与借款
人在专业知识上的不对称，通
过只展示较低的表面利率等方
式，掩盖较高的实际利率。近
年来，我国对金融消费者权益
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本案依
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等
规定，认定贷款人负有明确披
露实际利率的义务，对规范贷
款业务，促进金融机构落实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要求具有
积极作用。

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民法典》施
行后北京市的第一起案件。

案件中，原告宋先生与被
告周先生都是羽毛球业余爱好
者，2020年4月28日，原告、被
告等人在朝阳区红领巾公园进
行羽毛球比赛，比赛中，周先生
击打的羽毛球击伤宋先生右
眼。宋先生以周先生侵犯其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为由诉至
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周先生
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医药费等
损失，并认为，即使周先生不存
在重大过失，也应适用公平责
任分担损失。

而周先生认为，宋先生受
伤前已连续参加三场比赛，其
应知道自己是否适宜继续参加
比赛及其风险。且其没有重力
扣杀，是平打过去的，自己没有
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生活中，羽毛球运动中因
意外伤害导致的民事纠纷不在
少数。有律师表示，在《民法
典》实施之前，对于在文体活动
中受伤的案例，一般适用《侵权
责任法》和其他相关的司法解
释，但这些法律未作明确具体
的规定，所以处理方式也不同，
有的会按照《侵权责任法》中的

公平原则来处理，判决双方都
承担一些责任，有的则会依据
自甘风险的法学理论来处理。

而现在，《民法典》对此作
了明确的规定。《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正
式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自愿
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
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
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
认为，原告参加羽毛球运动应
该清楚此项运动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而其自愿参加比赛，应当
认定为自甘风险。根据《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
款的规定及关于《民法典》时间
效力的司法解释，判决驳回了
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专家表示，《民法典》确立
的自甘风险规则，保证了人民
群众参加文体活动的积极性，
确保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参与
者不被“多少赔点”误伤，对于
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以及文
体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都具
有积极意义。

1月4日，江西省检察院指
定浮梁县检察院管辖的某化工
公司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浮梁县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法院适用《民法典》依法
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2018年3月至7月，某化工
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将公司
生产的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
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良处理，
吴某良雇请李某贤将1124余吨
硫酸钠废液运输到浮梁县寿安
镇八角井和湘湖镇洞口村的山
上倾倒，造成土壤和地表水污
染，妨碍了当地1000余名村民
饮水、用水，严重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

经鉴定，两处受污染地块
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16.8万
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5.7万
余元，并产生应急处置费用
53.2万余元，检测鉴定费用9.5
万余元。

浮梁县检察院在办理吴某
民等人涉嫌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中认为，仅追究上述人员的刑

事责任不足以形成对违法犯罪
行为的严厉惩戒，不能有效修
复生态环境。《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侵权人违
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
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
偿”。吴某民的行为属于职务
行为，为最大程度实现对生态
环境的修复，应当追究其所在
单位某化工公司的环境侵权民
事责任。

最终，浮梁县人民法院判
决被告某化工公司赔偿生态环
境修复、环境功能损失、应急处
置及检测、鉴定等费用共计285
万余元，另承担环境污染惩罚
性赔偿17万余元，同时判令该
化工公司就其污染环境的行为
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
众赔礼道歉。该化工公司也充
分认识到倾倒行为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严重损害，真诚认错悔
过，当庭表示服判认罚，愿意承
担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诉讼
请求。

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保障文体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民法典》确立自甘风险规则

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民法典》明确格式条款提供方的义务

保护生态环境
对污染生态的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伴随着《民法典》的正式生
效实施，以往的婚姻法、继承法、
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
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
则同时废止。

法理上一直有“法不溯及既
往”的说法，但是今年1月以后依
据民法典判的其实都是2020年
乃至更久以前就立案的案子，案
件发生时民法典并没有生效，那
为何这些案件不是用2020年适
用的法律而是用民法典作为判
决依据呢？

最高法副院长杨万明在
202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举行贯
彻实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
释清理和首批司法解释新闻发
布会上解释了其中的司法依据：
我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
定，法律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
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
的除外。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

“有利溯及”。
所以在坚持“法不溯及既

往”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规
定了两种例外情形：第一种例外
情形就是“有利溯及”，比如：民
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按照当
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
同无效，而民法典规定合同有效
的，民法典施行后，应当适用民
法典的规定。第二种例外情形
是新增规定的溯及适用。在民
事审判领域，旧法对某一事项没
有规定，而新法在总结以往理论
研究成果和审判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基于
维护公平正义、统一法律适用的
需要，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新法的
规定。

另外，当时的法律、司法解
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
具体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可以依据
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

武汉大学法学博士、景德镇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周杲作了
更通俗的解释：法院作出案件判
决时一般是按照侵权行为发生
时的法律作为裁判依据，但是如
果侵权行为一直持续，直到民法
典生效后也没有终止，或是适用
民法典的规定可以更有利于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法院就可
以用民法典来裁量。

“这也就出现了2020年立案
的案子到了2021年用民法典来
判决的原因。”他说。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法不溯及既往”
与“民法典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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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日，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正式施行。连日来，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地人民法院陆续审结了《民法典》实施后的“第一案”，
案件裁判不仅对原告、被告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而且对民众在类似民事活动中如何行事树立了行为规则，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纵观《民法典》施行后的多起“第一案”可以看出，案件裁判背后无不体现了《民法典》坚持以依法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导向，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生根发芽。

滨州市无棣县明方养殖
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证不
慎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371623MA3D5HYH32，
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